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办事处天安数码城
党群服务中心宣传视频摄制项目服务采购公告

一、资格或资质要求
供应商资格：要求合格供应商应首先符合政府采购法相关规定条件，同时符合根据该项目特点设置的特定资格条件：
（一）基本资格条件（供应商需提供《基本资格承诺函》，格式自拟，需包含下述基本资格条件内容并加盖公章），承诺符合所有基本资格条件。采购人有权在成交结果公布后，要求成交供应商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以供核实。）
1.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2.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3.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4.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5.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，未列入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名单；
6.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（二）特定资质条件
1.具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；
2.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二、采购内容
摄制2个视频，主要对天安数码城党群服务中心进行宣传视频拍摄，包括但不限于展示党群服务中心功能布局、特色服务及惠民成果，限价55000元（大写：伍万伍仟元整）。
三、技术要求
1.影片时长：2个视频时长总计约8分钟；
2.影片格式：清晰度（高清1920*1080）帧率25帧mp4或者mov格式中文普通话；
3.项目周期：2025年12月15日-2025年12月21日（以合同约定时间为准）；
4.服务地点：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辖区；
5.服务人员要求：服务团队不少于4人，需配置导演、摄像师、剪辑师、动画师，中标后需在2天内完成实地堪景和脚本优化工作，在周期内完成拍摄制作以及修改等工作；
6.设备要求：需配备高清分辨率及以上专业摄像机（如ARRI Alexa Mini、RED Komodo等），支持RAW格式录制，适配航拍、轨道及手持拍摄场景；影视灯光套装，满足不同光线环境需求，至少包含500d、四头ELD、300d、200d、棒灯、电小二等；航拍设备需1台专业级无人机，搭载高清相机，支持FPV模式及动态追踪拍摄。
四、其他事项
各投标单位自行下载本项目采购文件，查看竞标所需资格条件及所需竞标资料等信息。本次竞标于2025年11月28日上午10:00在春晖路街道党工委会议室进行现场开标，采取综合评分法确定中标单位。响应文件须在开标时间前送达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办事处121办公室，逾期或未送达的概不受理。
五、联系方式
联系人：刘老师
电  话：023-68640926
地  址：重庆市大渡口区鑫康路16号121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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